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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6,379,4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4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副董事长杜书伟先生

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2、议案名称：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4、议案名称：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430,835 90.9064 16,948,586 9.0936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61,388,9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7,700,000 31.2391 16,948,586 68.7609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41,9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41,9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度公司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议案

8,041,922 32.1799 16,948,586 67.8201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第6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

行了单独计票，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璇 邓万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708�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3-034

债券代码：113584� � � � � � �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9号），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8,934,223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49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8,419,999.27元，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6,160,734.38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02,259,

264.89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

验，于2023年3月28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3】100Z001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用途 备注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营业

部

8110601011501592829

家家悦商河智慧产业园项

目（一期）

正常使用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676056662 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正常使用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区支行 532904423610812 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销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532904423610812）用途为偿还银行贷款，现已使用完毕，予以注销。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已办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与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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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6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2,661,8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61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公司董事长王

培桓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同意，由公司

董事傅元惠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长王培桓先生、董事翁怡诺先生、独立董事顾国

建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爱国先生、监事邢洪波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周承生先生、财务总监姜文霞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18,415 99.9910 29,500 0.0061 13,900 0.0029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18,415 99.9910 29,500 0.0061 13,900 0.0029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933,262 99.4346 2,714,653 0.5624 13,900 0.0030

4、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以及2023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29,026 99.7697 73,400 0.2203 3,300 0.01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文登家家悦超市有限公司租赁关联方物业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29,026 99.7697 73,400 0.2203 3,300 0.01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18,415 99.9910 29,500 0.0061 13,900 0.0029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29,015 99.9932 29,500 0.0061 3,300 0.0007

8、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29,015 99.9932 29,500 0.0061 3,300 0.0007

9、 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215,653 99.9075 442,861 0.0917 3,301 0.0008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905,962 99.4290 2,752,553 0.5702 3,300 0.0008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29,015 99.9932 29,500 0.0061 3,300 0.0007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18,415 99.9910 29,500 0.0061 13,900 0.0029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629,015 99.9932 29,500 0.0061 3,300 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确认公司2022

年度关联交易以及

2023年度经常性关

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33,229,026 99.7697 73,400 0.2203 3,300 0.0100

5

关于全资子公司文

登家家悦超市有限

公司租赁关联方物

业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33,229,026 99.7697 73,400 0.2203 3,300 0.01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3,262,326 99.8696 29,500 0.0885 13,900 0.0419

7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33,272,926 99.9015 29,500 0.0885 3,300 0.0100

8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议案

33,272,926 99.9015 29,500 0.0885 3,300 0.0100

9

公司2023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32,859,564 98.6604 442,861 1.3296 3,301 0.0100

10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薪酬的议案

30,549,873 91.7255 2,752,553 8.2645 3,300 0.0100

11

关于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33,272,926 99.9015 29,500 0.0885 3,300 0.0100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33,272,926 99.9015 29,500 0.0885 3,300 0.01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慧、彭思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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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暨停牌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3年5月18日，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

格为0.40元/股。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2023年4月17日至2023年5月18

日）低于1元，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的交易类强制退市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

开市起停牌，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本所强制退市后，进入退市

整理期，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除外” 。因此，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二十个交易日（2023年4月17日至2023年5月18日）低于1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出现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1元的情形，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

司股票停牌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在收到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告送达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之日（以在先者为准，下同）起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听证要求，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 有关听证程序和相关事宜，适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公司对终止上市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告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

申辩，并提供相关文件。 公司未在本条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书面陈述和申辩的，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1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对上市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事宜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在《股票上市

规则》第9.1.10条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按照有关规

定组织召开听证会， 并在听证程序结束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

形成审核意见。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在陈述

和申辩提交期限届满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形成审核意见。 深

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本所强制退市后，进入退市

整理期，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除外” 。因此，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

6.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6条规定“强制退市公司应当在本所作出终止其股票

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的相关事

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强制退市公司在股票被摘牌

前，应当与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签订协议，聘请该机构在公

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 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

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 股份重新确认及登记结算等事宜。 强制退市公司未聘请主办券商

的，本所可以为其指定主办券商，并通知公司和该机构。 公司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就上述

事项披露相关公告（公司不再具备法人资格的情形除外）。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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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

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

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3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黄历新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29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46,904,735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557%。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2,089,047,00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16%；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25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457,857,73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6,101,7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反对719,86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弃权83,

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6,101,7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 反对719,86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弃权83,

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2年末总股本4,757,389,91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4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66,603.46万

元；2022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3,546,133,8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3%；反对687,7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83,15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7,187,0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123%； 反对687,76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弃权83,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6,291,7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反对529,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83,15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6,371,87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0%；反对529,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4,983,36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8%；反对1,838,2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弃权83,

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036,5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830%；反对1,838,2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60%；弃权83,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6,291,7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反对529,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83,15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7,344,9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712%； 反对529,86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7%；弃权83,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赵朝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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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债券代码：110093，债券简称：神马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8.38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8.25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日期：2023年5月25日

一、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6日公开发行了3,0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神马转债，债券代码：110093）并于2023年4月20日上

市。 根据《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此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方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债券持

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方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44,175,874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742,863.62元。本年度不送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25日。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神马转

债”转股价格将依据上述派送现金股利情形对应调整公式进行调整如下：

P1=P0-D=8.38-� 0.13� =8.25元/股

因此，“神马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38元/股调整为8.2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5月25日起生效。

目前“神马转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44,175,87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742,863.62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

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11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

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具体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5-3921231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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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9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0,72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6,630,4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台州五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李起富、金桂云、邵学军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

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0.288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

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88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 现金红利 0.3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6-87684158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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